[image: image1.png]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image: image1.png]

一汽大众仓储配送服务协议
项目名称: BC316/1 外后视镜仓储排序协议
合同编号: SMRHXCQ20200027             

签订时间: XXXX.XX.XX                  
零部件排序仓储服务协议
                    协议编号：SMRHXCQ20200027 
甲方（存货方）：重庆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森迪大道38号
乙方（保管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合志西路7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甲方就BC316/1外后视镜仓储配送业务委托乙方提供准时化排序配送及仓储服务，为了便于双方遵照执行，特签订协议。
第一条：定义
在本协议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1 甲方的物料在投入准时化排序之前，由乙方代为仓储，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代仓储的服务，代仓储期间，物料的所有权归属甲方。
1.2 产品：BC316/1外后视镜。
1.3 客户：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1.4 验收：乙方对甲方送达物料的数量、外包装、型号和规格进行的清点和核对，仅指对物料的送货单和外箱标签进行核对验收，不包括对产品内在质量的验收。
1.5 入库：乙方在接收甲方来货时，根据核对甲方《送货单》进行收货。 

1.6 出库：甲方授予乙方根据客户需求对代仓储的物料行使调取使用的权利，且乙方不得将甲方物料用于交付客户以外的其他任何用途。
1.7 安全库存：为了满足生产需要，根据客户日预测计划甲方需在前一日17：00前将次日装车产品送到乙方仓库。如因甲方未按客户计划将产品送至乙方导致额缺数排序而造成客户停线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

1.8 呆滞物料：甲方需要及时主动拉回存放在乙方处的、生产已经不需使用的物料。
1.9 物料品种规格：为甲方向一汽大众成都工厂供货的产品。

1.10 数量：由于物料属于不定期、不定量的连续供货关系，具体收货数量以每次乙方签收确认的有效收货单据所载数量为准；发出数量以客户FIS系统单据为准。

1.11 质量：按甲方与大众公司采购部签订的《质量协议》中约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第二条：权利与义务
2.1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2.1.1乙方应为合法主体，并具有为履行本合同所需的资格资质。
2.1.2乙方不可将甲方业务全部转包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
2.1.3乙方保证按照零部件入库日期，对库内零部件实施先进先出。
2.1.4乙方必须按照甲方客户需求进行货物的及时、准确配送，如有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配送不及时、扣分、及其他不良后果，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考核（详见附件一 KPI考核表），且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物料实际损失以及遭到的客户索赔等；若因产品功能性质量问题造成停线，则由甲方承担责任。
2.1.5 本协议所涉及的乙方相关管理制度，乙方均有义务告知甲方。

2.1.6乙方需确保甲方存储在乙方仓库的产品得到有效存储和保管。若产品在乙方仓库或乙方配送至客户途中发生产品遗失或质量问题，由乙方承担因此对甲方造成的损失。
2.1.7乙方应每日更新进出库存并于每天上午10:00前将库存报表发给甲方计划员，报表包含前一天排序清单（客户零件号，底盘号，排序日期）和库存。
2.1.8当日出入库相关单据(包含客户退货单,出库单,不良品出厂单,异常出库单)在次日上午10点前发送邮件给甲方要求人员（物流经理，计划员，账务员，计划主管）
2.1.9乙方应及时将配送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反馈给甲方，若配送过程违背或偏离正常配送流程，乙方须事前与甲方协商并得到甲方许可后方可操作。
2.1.10乙方在执行受托业务过程中对第三方所产生的人或物的伤害，应当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2.1.11乙方不能有将甲方产品转让、借贷给第三方，或作为债务的担保抵押给第三方，或交给第三方承诺让其使用、占有，诸如此类损害甲方的利益或有可能损害甲方利益的一切行为。
2.1.12乙方应确保甲方物料账实一致性，并配合甲方进行盘点。
2.1.13甲方自行安排将客退品从客户端拉至乙方库房，乙方收到后通知甲方处理并做好账务登记，甲方应在收到乙方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清返客退品。
2.1.14若甲方需到乙方处返工，甲方需事前与乙方确认返工时间和去访人数，乙方应积极配合并提供场地及叉车等工具支持。若返工日期不在甲方工作日内，甲方需提前与乙方预约并确认额外费用。
2.1.15乙方应对甲方需要回收的包材进行有效管理（容器、包装袋等），协助甲方实施包材回收。
2.2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2.2.1 甲方应当遵守乙方的管理制度

2.2.2 甲方应使用统一规格包装容器，并保证每次到货时包装完好无损，目视清晰，便于乙方储存。
2.2.3 甲方及时返回空置器具。
2.2.4 甲方应承担其送达的物料数量、型号与包装标识不一致而影响客户生产的责任。
2.2.5 当甲方送达的物料出现原包装开箱差异时，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在接到乙方通知后第一时间调查核对，并及时通知给乙方做相应处理。
2.2.6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在乙方发送物料退库通知之日起_7_个工作日内，应当取回物料。

a. 乙甲双方之间不再发生外协物料配套供应关系的；
b. 协议期满且双方且不再续签此协议的；
c. 物料临近失效期或有异状的；

d. 协议一方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的；
e. 若客户停产该车型零件时间超过15天及以上。
2.2.7 甲方在乙方管辖的场地从事任何活动应遵守乙方的各项制度。乙方仅限于按甲方需求提供库房及对物料管理服务。乙方在配送过程中，出现乙方原因错送，漏送，多送等操作失误的因素使甲方产品受损的，乙方承担主要责任。

甲方产品在大众装配线发生的质量问题由甲方自己处理。

第三条：费用结算标准及结算方式
3.1. 费用结算标准

3.1.1后视镜服务费3.33元/件（含仓储、排序和物流等作业）不含税，税率6%。
3.1.2此费用包含排序料架费用分摊，即甲方无需投入排序料架。

3.2结算方式
3.2.1甲方应按月度给乙方支付服务费。
3.2.2乙方按甲方排序数量(大众下线数量）进行开票。乙方每月初提供系统下线清单并与甲方核对上一月账务，核对后于15日前将上月发票寄给甲方（需附上结算清单及对账单），甲方于当月25日进行发票入账，发票入账后30天内对乙方付款。
3.3乙方指定账户为：
开户名称：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成都龙泉驿北泉支行
银行账号：126657168397
第四条：违约责任
若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中相关规定而给对方带来损失的，违约一方需要承担所有责任。
第五条：不可抗力
由于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故，致使直接影响协议的履行或者不能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通知对方，并应在事故发生后15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第六条：保密约定

6.1本合同任何一方均应对本合同项下或由于本合同的原因而知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及其他秘密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信息、会议信息及参加人员的个人信息、事故处理相关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并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防止该保密信息被披露或使用。

6.2本合同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时，双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保密义务并不随之终止，双方仍遵守本合同之保密条款，履行其所承诺的保密义务，直到双方同意解除此项义务，或事实上不会因违反本合同的保密条款而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为止。

第七条：协议的终止和解除

7.1 协议的有效期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7.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双方无正当理由均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
7.3 如果甲方单方解除本协议，应当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征得乙方同意后，方可解除协议。
7.4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均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甲方所在地方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双方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联系人
	工作职责
	联系电话
	邮箱

	SMR
	张 英
	物流部经理
	13989385598
	ying.zhang@smr-nbhx.com

	SMR
	王铃兰
	计划主管
	15258108741
	linglan.wang@smr-nbhx.com

	SMR
	穆永峰
	包装工程师
	13364088180
	yongfeng.mu@smr-nbhx.com

	SMR
	张玉霜
	账务员
	18375830982
	yushuang.zhang@smr-nbhx.com

	光华荣昌
	宋伟
	生产管理科长
	13548115074
	songwei@bjghrc.com

	光华荣昌
	张坤
	技术质量部长
	15008235973
	zhangkun@bjghrc.com


第十条：其他约定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对本协议内容进行补充或修改；补充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成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重庆胜维德赫华翔             乙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附件一：
	重庆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第三方物流月度KPI考核表

	附件1
	物流供应商名称：
	
	
	考核时间：
	

	NO
	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结果
	考核人
	评分标准
	备注

	1
	库存准确率
	账实一致性
	20
	　
	账务员
	成品库存报表和实物不符合每次扣5分，如因此导致影响交付3分扣完，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
	　

	
	入库准确率
	第三方仓库入库数据与SMR出库数据一致性
	10
	　
	账务员
	入库账实不符每次扣3分。
	　

	2
	配送准确率
	配送至客户端的实物与客户订单须完全相符
	20
	　
	计划主管
	配送错误一次扣5分，造成客户停线由乙方向大众解释并承担大众考核及损失。
	　

	
	5S
	定置定位，属地管理
	4
	　
	包装工程师
	未按规定摆放每次扣2分。
	

	3
	
	先进先出
	5
	　
	包装工程师
	产品未按先进先出管理每次扣5分。
	　

	4
	
	防水防潮防尘
	5
	　
	包装工程师
	因防护不当导致产品潮湿每次扣3分并进行100元/次的经济索赔。
	　

	5
	
	干净整洁
	4
	　
	包装工程师
	现场有脏污情况每次扣1分。
	　

	
	容器管理
	容器清洁
	15
	　
	包装工程师
	容器有积灰或标识脏乱每次扣5分。
	　

	
	
	容器保管
	10
	　
	包装工程师
	容器进水每次扣5分，若影响生产使用每次扣10分。
	　

	6
	信息流、配合度
	信息及时沟通
	4
	　
	计划主管
	相关报表每天11点前发出，未及时发出每次扣1分，一个月累积超过3次处罚300元。
	　

	
	
	意外及时报警
	3
	　
	计划主管
	因未及时报警导致问题升级每次扣3分。
	

	
	
	合计
	100
	0
	
	
	

	注：A级：85-100分  B级：70-84分  C级：60-69分   当月考评为B级或B级以下，乙方需向甲方出具书面报告和整改措施。

	
	物流部会签 ：
	
	
	
	
	物流经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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